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若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宗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2年度偵字第25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若男犯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

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

戴若男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其於民國112年3月15日22時11分許，

持其所有、原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之自製如附表

編號1所示之長槍1枝（下稱本案槍枝），搭乘不知情之蘇遠和

（原名范遠和，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另經臺

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所

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前往山區打獵，行經花蓮

縣○○鄉○○村○○00號多功能活動中心附設籃球場時，見賴博

勝、巫○○（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在該

處打球，戴若男竟因與甲男之父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乙男）曾有嫌隙，為宣洩不滿情緒，竟基於非供作原住民文化

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目的而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槍枝

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本案槍枝下車對賴博勝、甲男說：幹

你娘，我是誰等語（所涉公然侮辱罪嫌，未經告訴），隨即朝賴

博勝身旁射擊2次，再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並恫稱：你爸爸找

我麻煩，我還沒找他麻煩，很快啦，不會是今天等語，復朝甲男

身旁射擊1次，而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恫嚇賴博勝、甲男，

致其等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併自斯時起，偏離原住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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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非法持有本案槍枝。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

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

訴）不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

係一個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

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

罪，且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

開起訴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

處分確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

前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

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本案被告戴若男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部分，

雖曾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本院認被告自持

槍作為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其非法持有本案槍枝部分，與起

訴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裁判上一罪

關係（詳後述），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部分，法院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

判，且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補充相關罪名

（院卷第171-173頁），而本院亦當庭對被告踐行相關罪名

之告知義務（院卷第157、280頁）。是本院就被告涉犯非法

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部分併予審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

原則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又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

開之文書，除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甲男為本案之被

害人，案發時係屬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乙男為甲

男之父。爰此，上揭各該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均屬足以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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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男身分之資訊，依上述法律規定，本判決均以代號稱之。

　㈢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爭執

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卷第111頁、院卷第1

58、160-161、292、293頁），且經告訴人即賴博勝、甲男

於警詢之指訴明確（警卷第5-11、15-21〈花蓮地檢署不公

開資料袋〉頁），核與證人蘇遠和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

證人乙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警卷第61-65、6

7-69〈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偵卷第64-66頁、院

卷第281-285頁），復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筆錄暨

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住處照片、扣案物

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稽（警卷第47-57、71-85、129-141

頁、偵卷第77-80頁），並有扣案之本案槍枝1支可佐。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

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

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

處2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

用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

故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

造、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

權衡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

卻行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不論係經主管機關許可

而持有合法之自製獵槍，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之自製

獵槍，只限於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與原住民之

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始不在刑事罰之列。於持有行為

繼續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

持供不法犯罪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

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該原有阻卻違法之狀態即告中止，而具

違法性。此違法性，如係出於不法犯罪用途，即足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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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犯罪用途係出於長期性之反覆為之，抑或一時性之偶發

事件，在所不問。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

獵槍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

而恣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16

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第1199號、第4234號判決意

旨均同此旨）。查本案槍枝係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

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

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

用，具有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5

日刑鑑字第1120040265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7頁）。

又觀諸卷附鑑定書之本案槍枝照片（偵卷第78頁）可知，上

開長槍外型簡單，結構甚為簡略、材質亦屬粗糙，則該槍非

屬制式或兵工廠所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獵槍，應堪認定。

被告為原住民（院卷第9頁），持有本案槍枝供打獵生活之

用，其持有本案槍枝之初，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

措施，不得逕以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之罪刑論科，惟其於前

開時、地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恫嚇賴博勝及甲男，已完全

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逸脫

供作生活工具用途之範圍，自其持作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即

無前揭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而具有違法性。

　㈢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

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

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2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條之1

第2項：「持第8條第1項或第9條第1項所列槍砲，於公共場

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開槍射擊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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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

非營利自用獵捕野生動物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惟此規定

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適用於本案之餘

地。

　㈡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

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㈢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男犯罪，應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惟被告辯稱：我不知道甲男未滿18歲等語。按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加重處罰，須證明

該成年人有教唆、幫助、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行犯

罪，以及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始足當之（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46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時為

成年人，而甲男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觀其等

之年籍資料，固堪認定。惟查，證人甲男於警詢時證稱：我

不認識被告，案發時是第1次看到等語（警卷第19頁〈花蓮

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證人乙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

我雖跟被告認識，但很少來往，我跟被告見面大部分是在我

家隔壁，被告不會來我家走動，我們喝酒時也沒有聊家裡面

的狀況，被告有時候會去台北工作，最長好幾個月等語（院

卷第285-288頁）；復衡酌少年甲男於案發時年滿16歲，惟

其當時身高體型與一旁已成年之賴博勝尚無明顯差距，有案

發時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警卷第71-79頁），自難僅

從外表判斷甲男之年紀。從而，被告辯稱其不知甲男未成年

等語，尚非不可採信，又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行為時確切

知悉甲男為少年，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以上揭規

定加重其刑。　　　

　㈣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本案槍枝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持本

案槍枝指向甲男恫稱上開話語，旋又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之

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亦屬相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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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以包括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

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

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

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

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被告為原住民，

其持有本案槍枝從事供作生活工具打獵之用，雖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

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嗣被告於上開時、地起意持本案

槍枝以前揭方式同時對賴博勝、甲男為恐嚇行為，自斯時

起，其持有行為始為非法，被告以本案槍枝恐嚇賴博勝、甲

男之行為僅有一行為，故被告持槍恐嚇之行為，係一行為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

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

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處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

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　　　　

　㈥又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

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

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

被告未經許可持有本案槍枝，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固應

予責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

深表悔意，且持有該槍枝初始之目的係供狩獵，並非意在犯

罪，係因上開時、地酒後情緒失控，一時失慮，方持槍用以

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因而逾越原先持有槍枝「供作生活工具

之用」範疇，以致偶然觸法，其違法之時間甚短暫，且扣案

本案槍枝其外型簡單、結構簡陋，有本案槍枝照片附卷可參

（偵卷第137頁），與一般持槍作案之犯罪人多選定體積較

小、攜帶方便之槍械有所不同，其危害性相對較小。此外，

甲男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乙男亦稱被告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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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其家中致歉等語（院卷第288-289頁），賴博勝則稱不

用調解且經通知未到庭表示意見，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

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參（院卷第45-46、261、277

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槍枝期間有其他持

為不法使用或造成他人傷亡之情，可徵其對社會治安所生危

害仍屬有限，縱科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

之最低刑度（該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尚嫌過重，容有情輕法重之

虞，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

減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尊重其自身之原住民

傳統習慣文化，在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範圍內妥適使用本案

槍枝，竟因與乙男曾有嫌隙，臨時起意向甲男及賴博勝尋

釁，並持本案槍枝作為恐嚇渠等之工具，所為實不足取；惟

念被告犯後知所悔悟、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徵得被害人甲男

及其父乙男之原諒，酌以被告雖有調解意願，惟被害人賴博

勝表示不用調解，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

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94頁），

暨其前科素行（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

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把，乃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

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

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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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

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5年以上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2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

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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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鑑定結果

1 長槍（槍枝管

制編號000000

0000）

1支 槍枝總長約119.7公分。認係其他

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金

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

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

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

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

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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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若男




選任辯護人  楊宗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若男犯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
戴若男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其於民國112年3月15日22時11分許，持其所有、原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之自製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枝（下稱本案槍枝），搭乘不知情之蘇遠和（原名范遠和，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前往山區打獵，行經花蓮縣○○鄉○○村○○00號多功能活動中心附設籃球場時，見賴博勝、巫○○（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在該處打球，戴若男竟因與甲男之父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曾有嫌隙，為宣洩不滿情緒，竟基於非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目的而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槍枝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本案槍枝下車對賴博勝、甲男說：幹你娘，我是誰等語（所涉公然侮辱罪嫌，未經告訴），隨即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再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並恫稱：你爸爸找我麻煩，我還沒找他麻煩，很快啦，不會是今天等語，復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而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恫嚇賴博勝、甲男，致其等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併自斯時起，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非法持有本案槍枝。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訴）不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係一個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開起訴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前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戴若男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部分，雖曾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本院認被告自持槍作為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其非法持有本案槍枝部分，與起訴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部分，法院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且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補充相關罪名（院卷第171-173頁），而本院亦當庭對被告踐行相關罪名之告知義務（院卷第157、280頁）。是本院就被告涉犯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部分併予審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又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甲男為本案之被害人，案發時係屬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乙男為甲男之父。爰此，上揭各該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均屬足以識別甲男身分之資訊，依上述法律規定，本判決均以代號稱之。
　㈢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卷第111頁、院卷第158、160-161、292、293頁），且經告訴人即賴博勝、甲男於警詢之指訴明確（警卷第5-11、15-21〈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核與證人蘇遠和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乙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警卷第61-65、67-69〈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偵卷第64-66頁、院卷第281-285頁），復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住處照片、扣案物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稽（警卷第47-57、71-85、129-141頁、偵卷第77-80頁），並有扣案之本案槍枝1支可佐。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2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故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權衡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卻行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不論係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合法之自製獵槍，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之自製獵槍，只限於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與原住民之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始不在刑事罰之列。於持有行為繼續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持供不法犯罪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該原有阻卻違法之狀態即告中止，而具違法性。此違法性，如係出於不法犯罪用途，即足當之，至不法犯罪用途係出於長期性之反覆為之，抑或一時性之偶發事件，在所不問。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而恣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1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第1199號、第4234號判決意旨均同此旨）。查本案槍枝係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具有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5日刑鑑字第1120040265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7頁）。又觀諸卷附鑑定書之本案槍枝照片（偵卷第78頁）可知，上開長槍外型簡單，結構甚為簡略、材質亦屬粗糙，則該槍非屬制式或兵工廠所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獵槍，應堪認定。被告為原住民（院卷第9頁），持有本案槍枝供打獵生活之用，其持有本案槍枝之初，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不得逕以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之罪刑論科，惟其於前開時、地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恫嚇賴博勝及甲男，已完全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逸脫供作生活工具用途之範圍，自其持作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即無前揭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而具有違法性。
　㈢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2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條之1第2項：「持第8條第1項或第9條第1項所列槍砲，於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非營利自用獵捕野生動物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惟此規定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適用於本案之餘地。
　㈡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㈢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男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辯稱：我不知道甲男未滿18歲等語。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加重處罰，須證明該成年人有教唆、幫助、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行犯罪，以及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46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而甲男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觀其等之年籍資料，固堪認定。惟查，證人甲男於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案發時是第1次看到等語（警卷第19頁〈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證人乙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雖跟被告認識，但很少來往，我跟被告見面大部分是在我家隔壁，被告不會來我家走動，我們喝酒時也沒有聊家裡面的狀況，被告有時候會去台北工作，最長好幾個月等語（院卷第285-288頁）；復衡酌少年甲男於案發時年滿16歲，惟其當時身高體型與一旁已成年之賴博勝尚無明顯差距，有案發時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警卷第71-79頁），自難僅從外表判斷甲男之年紀。從而，被告辯稱其不知甲男未成年等語，尚非不可採信，又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行為時確切知悉甲男為少年，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以上揭規定加重其刑。　　　
　㈣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本案槍枝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恫稱上開話語，旋又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亦屬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以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被告為原住民，其持有本案槍枝從事供作生活工具打獵之用，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嗣被告於上開時、地起意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同時對賴博勝、甲男為恐嚇行為，自斯時起，其持有行為始為非法，被告以本案槍枝恐嚇賴博勝、甲男之行為僅有一行為，故被告持槍恐嚇之行為，係一行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處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　　　　
　㈥又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被告未經許可持有本案槍枝，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固應予責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深表悔意，且持有該槍枝初始之目的係供狩獵，並非意在犯罪，係因上開時、地酒後情緒失控，一時失慮，方持槍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因而逾越原先持有槍枝「供作生活工具之用」範疇，以致偶然觸法，其違法之時間甚短暫，且扣案本案槍枝其外型簡單、結構簡陋，有本案槍枝照片附卷可參（偵卷第137頁），與一般持槍作案之犯罪人多選定體積較小、攜帶方便之槍械有所不同，其危害性相對較小。此外，甲男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乙男亦稱被告有誠意已到其家中致歉等語（院卷第288-289頁），賴博勝則稱不用調解且經通知未到庭表示意見，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參（院卷第45-46、261、27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槍枝期間有其他持為不法使用或造成他人傷亡之情，可徵其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仍屬有限，縱科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之最低刑度（該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尚嫌過重，容有情輕法重之虞，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尊重其自身之原住民傳統習慣文化，在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範圍內妥適使用本案槍枝，竟因與乙男曾有嫌隙，臨時起意向甲男及賴博勝尋釁，並持本案槍枝作為恐嚇渠等之工具，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知所悔悟、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徵得被害人甲男及其父乙男之原諒，酌以被告雖有調解意願，惟被害人賴博勝表示不用調解，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94頁），暨其前科素行（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把，乃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2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鑑定結果



		1

		長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支

		槍枝總長約119.7公分。認係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力。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若男


選任辯護人  楊宗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2年度偵字第25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若男犯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
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
戴若男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其於民國112年3月15日22時11分許，
持其所有、原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之自製如附表
編號1所示之長槍1枝（下稱本案槍枝），搭乘不知情之蘇遠和（
原名范遠和，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另經臺灣
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所騎乘
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前往山區打獵，行經花蓮縣○○
鄉○○村○○00號多功能活動中心附設籃球場時，見賴博勝、巫○○（
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在該處打球，戴若
男竟因與甲男之父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曾有
嫌隙，為宣洩不滿情緒，竟基於非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
具使用目的而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槍枝及恐嚇危害安
全之犯意，持本案槍枝下車對賴博勝、甲男說：幹你娘，我是誰
等語（所涉公然侮辱罪嫌，未經告訴），隨即朝賴博勝身旁射擊
2次，再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並恫稱：你爸爸找我麻煩，我還
沒找他麻煩，很快啦，不會是今天等語，復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
，而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恫嚇賴博勝、甲男，致其等心生畏
懼，足生危害於安全，併自斯時起，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
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非法持有本案槍枝。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者，
    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訴）不
    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係一個
    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官不起
    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
    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罪，且
    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開起訴
    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
    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前所為
    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定力之
    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本案被告戴若男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部分，雖曾經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本院認被告自持槍作為
    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其非法持有本案槍枝部分，與起訴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
    詳後述），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為
    不起訴處分部分，法院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且此
    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補充相關罪名（院卷第17
    1-173頁），而本院亦當庭對被告踐行相關罪名之告知義務
    （院卷第157、280頁）。是本院就被告涉犯非法持有具殺傷
    力之槍枝罪部分併予審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
    ，合先敘明。
　㈡又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
    開之文書，除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
    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甲男為本案之被
    害人，案發時係屬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乙男為甲
    男之父。爰此，上揭各該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均屬足以識別
    甲男身分之資訊，依上述法律規定，本判決均以代號稱之。
　㈢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爭執
    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卷第111頁、院卷第15
    8、160-161、292、293頁），且經告訴人即賴博勝、甲男於
    警詢之指訴明確（警卷第5-11、15-21〈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
    料袋〉頁），核與證人蘇遠和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
    乙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警卷第61-65、67-69
    〈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偵卷第64-66頁、院卷第281
    -285頁），復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
    目錄表、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住處照片、扣案物照片、花
    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鑑定書在卷可稽（警卷第47-57、71-85、129-141頁、偵卷
    第77-80頁），並有扣案之本案槍枝1支可佐。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
    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2
    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
    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故
    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造、
    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權衡
    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卻行
    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不論係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
    有合法之自製獵槍，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之自製獵槍
    ，只限於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與原住民之傳統
    習俗文化目的有關），始不在刑事罰之列。於持有行為繼續
    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持供
    不法犯罪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
    活之價值內涵，該原有阻卻違法之狀態即告中止，而具違法
    性。此違法性，如係出於不法犯罪用途，即足當之，至不法
    犯罪用途係出於長期性之反覆為之，抑或一時性之偶發事件
    ，在所不問。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
    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而恣
    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16號、10
    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第1199號、第4234號判決意旨均同
    此旨）。查本案槍枝係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
    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
    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具
    有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5日刑鑑
    字第1120040265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7頁）。又觀諸
    卷附鑑定書之本案槍枝照片（偵卷第78頁）可知，上開長槍
    外型簡單，結構甚為簡略、材質亦屬粗糙，則該槍非屬制式
    或兵工廠所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獵槍，應堪認定。被告為
    原住民（院卷第9頁），持有本案槍枝供打獵生活之用，其
    持有本案槍枝之初，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
    不得逕以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之罪刑論科，惟其於前開時、
    地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恫嚇賴博勝及甲男，已完全偏離原
    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逸脫供作生
    活工具用途之範圍，自其持作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即無前揭
    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而具有違法性。
　㈢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
    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以
    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2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條之1第2
    項：「持第8條第1項或第9條第1項所列槍砲，於公共場所、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開槍射擊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非營利
    自用獵捕野生動物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惟此規定為被告
    行為時所無，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適用於本案之餘地。
　㈡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
    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
    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㈢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男犯罪，應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惟被告辯稱：我不知道甲男未滿18歲等語。按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加重處罰，須證明
    該成年人有教唆、幫助、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行犯
    罪，以及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始足當之（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46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時為
    成年人，而甲男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觀其等
    之年籍資料，固堪認定。惟查，證人甲男於警詢時證稱：我
    不認識被告，案發時是第1次看到等語（警卷第19頁〈花蓮地
    檢署不公開資料袋〉）；證人乙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
    雖跟被告認識，但很少來往，我跟被告見面大部分是在我家
    隔壁，被告不會來我家走動，我們喝酒時也沒有聊家裡面的
    狀況，被告有時候會去台北工作，最長好幾個月等語（院卷
    第285-288頁）；復衡酌少年甲男於案發時年滿16歲，惟其
    當時身高體型與一旁已成年之賴博勝尚無明顯差距，有案發
    時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警卷第71-79頁），自難僅從
    外表判斷甲男之年紀。從而，被告辯稱其不知甲男未成年等
    語，尚非不可採信，又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行為時確切知
    悉甲男為少年，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以上揭規定
    加重其刑。　　　
　㈣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本案槍枝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持本案
    槍枝指向甲男恫稱上開話語，旋又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之恐
    嚇危害安全犯行，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亦屬相同，各行
    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以包括一行為予以評
    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
    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
    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
    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
    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被告為原住民，
    其持有本案槍枝從事供作生活工具打獵之用，雖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
    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嗣被告於上開時、地起意持本案
    槍枝以前揭方式同時對賴博勝、甲男為恐嚇行為，自斯時起
    ，其持有行為始為非法，被告以本案槍枝恐嚇賴博勝、甲男
    之行為僅有一行為，故被告持槍恐嚇之行為，係一行為違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
    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處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
    殺傷力之槍枝罪。　　　　
　㈥又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
    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
    ，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被
    告未經許可持有本案槍枝，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固應予
    責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深
    表悔意，且持有該槍枝初始之目的係供狩獵，並非意在犯罪
    ，係因上開時、地酒後情緒失控，一時失慮，方持槍用以恐
    嚇賴博勝及甲男，因而逾越原先持有槍枝「供作生活工具之
    用」範疇，以致偶然觸法，其違法之時間甚短暫，且扣案本
    案槍枝其外型簡單、結構簡陋，有本案槍枝照片附卷可參（
    偵卷第137頁），與一般持槍作案之犯罪人多選定體積較小
    、攜帶方便之槍械有所不同，其危害性相對較小。此外，甲
    男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乙男亦稱被告有誠意已
    到其家中致歉等語（院卷第288-289頁），賴博勝則稱不用
    調解且經通知未到庭表示意見，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
    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參（院卷第45-46、261、277頁），
    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槍枝期間有其他持為不法
    使用或造成他人傷亡之情，可徵其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仍屬
    有限，縱科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之最低
    刑度（該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700萬元以下罰金），尚嫌過重，容有情輕法重之虞，在
    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尊重其自身之原住民
    傳統習慣文化，在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範圍內妥適使用本案
    槍枝，竟因與乙男曾有嫌隙，臨時起意向甲男及賴博勝尋釁
    ，並持本案槍枝作為恐嚇渠等之工具，所為實不足取；惟念
    被告犯後知所悔悟、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徵得被害人甲男及
    其父乙男之原諒，酌以被告雖有調解意願，惟被害人賴博勝
    表示不用調解，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
    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94頁），暨
    其前科素行（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
    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把，乃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
    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
    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
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
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5年以上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2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
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鑑定結果 1 長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支 槍枝總長約119.7公分。認係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力。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若男




選任辯護人  楊宗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若男犯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
戴若男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其於民國112年3月15日22時11分許，持其所有、原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之自製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枝（下稱本案槍枝），搭乘不知情之蘇遠和（原名范遠和，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前往山區打獵，行經花蓮縣○○鄉○○村○○00號多功能活動中心附設籃球場時，見賴博勝、巫○○（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在該處打球，戴若男竟因與甲男之父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曾有嫌隙，為宣洩不滿情緒，竟基於非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目的而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槍枝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本案槍枝下車對賴博勝、甲男說：幹你娘，我是誰等語（所涉公然侮辱罪嫌，未經告訴），隨即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再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並恫稱：你爸爸找我麻煩，我還沒找他麻煩，很快啦，不會是今天等語，復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而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恫嚇賴博勝、甲男，致其等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併自斯時起，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非法持有本案槍枝。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訴）不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係一個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開起訴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前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戴若男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部分，雖曾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本院認被告自持槍作為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其非法持有本案槍枝部分，與起訴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部分，法院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且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補充相關罪名（院卷第171-173頁），而本院亦當庭對被告踐行相關罪名之告知義務（院卷第157、280頁）。是本院就被告涉犯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部分併予審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又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甲男為本案之被害人，案發時係屬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乙男為甲男之父。爰此，上揭各該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均屬足以識別甲男身分之資訊，依上述法律規定，本判決均以代號稱之。
　㈢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卷第111頁、院卷第158、160-161、292、293頁），且經告訴人即賴博勝、甲男於警詢之指訴明確（警卷第5-11、15-21〈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核與證人蘇遠和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乙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警卷第61-65、67-69〈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偵卷第64-66頁、院卷第281-285頁），復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住處照片、扣案物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稽（警卷第47-57、71-85、129-141頁、偵卷第77-80頁），並有扣案之本案槍枝1支可佐。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2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故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權衡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卻行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不論係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合法之自製獵槍，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之自製獵槍，只限於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與原住民之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始不在刑事罰之列。於持有行為繼續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持供不法犯罪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該原有阻卻違法之狀態即告中止，而具違法性。此違法性，如係出於不法犯罪用途，即足當之，至不法犯罪用途係出於長期性之反覆為之，抑或一時性之偶發事件，在所不問。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而恣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1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第1199號、第4234號判決意旨均同此旨）。查本案槍枝係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具有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5日刑鑑字第1120040265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7頁）。又觀諸卷附鑑定書之本案槍枝照片（偵卷第78頁）可知，上開長槍外型簡單，結構甚為簡略、材質亦屬粗糙，則該槍非屬制式或兵工廠所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獵槍，應堪認定。被告為原住民（院卷第9頁），持有本案槍枝供打獵生活之用，其持有本案槍枝之初，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不得逕以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之罪刑論科，惟其於前開時、地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恫嚇賴博勝及甲男，已完全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逸脫供作生活工具用途之範圍，自其持作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即無前揭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而具有違法性。
　㈢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2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條之1第2項：「持第8條第1項或第9條第1項所列槍砲，於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非營利自用獵捕野生動物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惟此規定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適用於本案之餘地。
　㈡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㈢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男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辯稱：我不知道甲男未滿18歲等語。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加重處罰，須證明該成年人有教唆、幫助、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行犯罪，以及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46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而甲男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觀其等之年籍資料，固堪認定。惟查，證人甲男於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案發時是第1次看到等語（警卷第19頁〈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證人乙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雖跟被告認識，但很少來往，我跟被告見面大部分是在我家隔壁，被告不會來我家走動，我們喝酒時也沒有聊家裡面的狀況，被告有時候會去台北工作，最長好幾個月等語（院卷第285-288頁）；復衡酌少年甲男於案發時年滿16歲，惟其當時身高體型與一旁已成年之賴博勝尚無明顯差距，有案發時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警卷第71-79頁），自難僅從外表判斷甲男之年紀。從而，被告辯稱其不知甲男未成年等語，尚非不可採信，又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行為時確切知悉甲男為少年，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以上揭規定加重其刑。　　　
　㈣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本案槍枝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恫稱上開話語，旋又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亦屬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以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被告為原住民，其持有本案槍枝從事供作生活工具打獵之用，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嗣被告於上開時、地起意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同時對賴博勝、甲男為恐嚇行為，自斯時起，其持有行為始為非法，被告以本案槍枝恐嚇賴博勝、甲男之行為僅有一行為，故被告持槍恐嚇之行為，係一行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處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　　　　
　㈥又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被告未經許可持有本案槍枝，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固應予責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深表悔意，且持有該槍枝初始之目的係供狩獵，並非意在犯罪，係因上開時、地酒後情緒失控，一時失慮，方持槍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因而逾越原先持有槍枝「供作生活工具之用」範疇，以致偶然觸法，其違法之時間甚短暫，且扣案本案槍枝其外型簡單、結構簡陋，有本案槍枝照片附卷可參（偵卷第137頁），與一般持槍作案之犯罪人多選定體積較小、攜帶方便之槍械有所不同，其危害性相對較小。此外，甲男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乙男亦稱被告有誠意已到其家中致歉等語（院卷第288-289頁），賴博勝則稱不用調解且經通知未到庭表示意見，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參（院卷第45-46、261、27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槍枝期間有其他持為不法使用或造成他人傷亡之情，可徵其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仍屬有限，縱科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之最低刑度（該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尚嫌過重，容有情輕法重之虞，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尊重其自身之原住民傳統習慣文化，在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範圍內妥適使用本案槍枝，竟因與乙男曾有嫌隙，臨時起意向甲男及賴博勝尋釁，並持本案槍枝作為恐嚇渠等之工具，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知所悔悟、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徵得被害人甲男及其父乙男之原諒，酌以被告雖有調解意願，惟被害人賴博勝表示不用調解，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94頁），暨其前科素行（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把，乃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2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鑑定結果



		1

		長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支

		槍枝總長約119.7公分。認係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力。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戴若男


選任辯護人  楊宗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5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戴若男犯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
戴若男為太魯閣族原住民，其於民國112年3月15日22時11分許，持其所有、原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之自製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枝（下稱本案槍枝），搭乘不知情之蘇遠和（原名范遠和，所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嫌，另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欲前往山區打獵，行經花蓮縣○○鄉○○村○○00號多功能活動中心附設籃球場時，見賴博勝、巫○○（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男）在該處打球，戴若男竟因與甲男之父巫□□（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曾有嫌隙，為宣洩不滿情緒，竟基於非供作原住民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使用目的而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槍枝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本案槍枝下車對賴博勝、甲男說：幹你娘，我是誰等語（所涉公然侮辱罪嫌，未經告訴），隨即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再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並恫稱：你爸爸找我麻煩，我還沒找他麻煩，很快啦，不會是今天等語，復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而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恫嚇賴博勝、甲男，致其等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併自斯時起，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非法持有本案槍枝。
　　理　　由
一、程序事項：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有關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之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之規定，是為學說所稱之起訴（或公訴）不可分原則。而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在訴訟法上係一個訴訟客體，無從割裂，故其一部分犯罪事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後，檢察官再就全部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曾經不起訴處分部分與其他部分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時，依上開起訴不可分原則，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部分，法院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而檢察官前所為之不起訴處分應認具有無效之原因，不生效力，無確定力之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44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戴若男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部分，雖曾經花蓮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惟本院認被告自持槍作為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其非法持有本案槍枝部分，與起訴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均屬有罪，且二罪間確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後述），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之效力自及於曾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部分，法院仍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且此部分業經公訴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補充相關罪名（院卷第171-173頁），而本院亦當庭對被告踐行相關罪名之告知義務（院卷第157、280頁）。是本院就被告涉犯非法持有具殺傷力之槍枝罪部分併予審理，並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合先敘明。
　㈡又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之被害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甲男為本案之被害人，案發時係屬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而乙男為甲男之父。爰此，上揭各該人之姓名年籍資料，均屬足以識別甲男身分之資訊，依上述法律規定，本判決均以代號稱之。
　㈢本案以下所引各項證據，均未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爭執證據能力，爰不就證據能力部分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卷第111頁、院卷第158、160-161、292、293頁），且經告訴人即賴博勝、甲男於警詢之指訴明確（警卷第5-11、15-21〈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核與證人蘇遠和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乙男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警卷第61-65、67-69〈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頁、偵卷第64-66頁、院卷第281-285頁），復有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住處照片、扣案物照片、花蓮縣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稽（警卷第47-57、71-85、129-141頁、偵卷第77-80頁），並有扣案之本案槍枝1支可佐。
　㈡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魚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魚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2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用之。」係考量原住民使用獵槍有其文化、生活上之需要，故基於保障原住民基本權利及多元文化，對其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等牴觸禁止規範之行為，在法益衝突之權衡判斷下，認係社會價值規範應加以容忍之行為，可以阻卻行為之違法性，而不構成犯罪。惟不論係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合法之自製獵槍，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持有之自製獵槍，只限於原住民供作「生活工具之用」（即與原住民之傳統習俗文化目的有關），始不在刑事罰之列。於持有行為繼續中，如有溢出文化上或生活上工具之範圍而使用，甚且持供不法犯罪用途者，因已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該原有阻卻違法之狀態即告中止，而具違法性。此違法性，如係出於不法犯罪用途，即足當之，至不法犯罪用途係出於長期性之反覆為之，抑或一時性之偶發事件，在所不問。否則，無異容許原住民製造、運輸或持有獵槍後，即可享有永久不受原住民狩獵文化或生活需求節制而恣意使用槍枝之權限，此當非社會所認同或允許之權利（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10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1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404號、第1199號、第4234號判決意旨均同此旨）。查本案槍枝係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具有殺傷力，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6月15日刑鑑字第1120040265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7頁）。又觀諸卷附鑑定書之本案槍枝照片（偵卷第78頁）可知，上開長槍外型簡單，結構甚為簡略、材質亦屬粗糙，則該槍非屬制式或兵工廠所生產，而為簡易自製之獵槍，應堪認定。被告為原住民（院卷第9頁），持有本案槍枝供打獵生活之用，其持有本案槍枝之初，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不得逕以非法持有非制式獵槍之罪刑論科，惟其於前開時、地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恫嚇賴博勝及甲男，已完全偏離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或狩獵生活之價值內涵，而逸脫供作生活工具用途之範圍，自其持作不法犯罪工具時起，即無前揭阻卻違法規定之適用，而具有違法性。
　㈢綜上所述，足認被告前開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11528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第9條之1第2項：「持第8條第1項或第9條第1項所列槍砲，於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或朝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開槍射擊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非營利自用獵捕野生動物者，不在此限」之規定。惟此規定為被告行為時所無，依罪刑法定原則，自無適用於本案之餘地。
　㈡核被告所為，係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㈢公訴意旨固認被告係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男犯罪，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惟被告辯稱：我不知道甲男未滿18歲等語。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加重處罰，須證明該成年人有教唆、幫助、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行犯罪，以及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不確定故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846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行為時為成年人，而甲男則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觀其等之年籍資料，固堪認定。惟查，證人甲男於警詢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案發時是第1次看到等語（警卷第19頁〈花蓮地檢署不公開資料袋〉）；證人乙男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雖跟被告認識，但很少來往，我跟被告見面大部分是在我家隔壁，被告不會來我家走動，我們喝酒時也沒有聊家裡面的狀況，被告有時候會去台北工作，最長好幾個月等語（院卷第285-288頁）；復衡酌少年甲男於案發時年滿16歲，惟其當時身高體型與一旁已成年之賴博勝尚無明顯差距，有案發時監視器影像截圖在卷可佐（警卷第71-79頁），自難僅從外表判斷甲男之年紀。從而，被告辯稱其不知甲男未成年等語，尚非不可採信，又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行為時確切知悉甲男為少年，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尚難以上揭規定加重其刑。　　　
　㈣被告於上開時、地持本案槍枝朝賴博勝身旁射擊2次，持本案槍枝指向甲男恫稱上開話語，旋又朝甲男身旁射擊1次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其犯罪時、地密接，手法亦屬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離，以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㈤按刑法第55條所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存在之目的，係在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其所謂「一行為」，應兼指所實行者為完全或局部同一之行為，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均得認為合於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而評價為想像競合犯。被告為原住民，其持有本案槍枝從事供作生活工具打獵之用，雖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然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原僅違反相關行政管制措施，嗣被告於上開時、地起意持本案槍枝以前揭方式同時對賴博勝、甲男為恐嚇行為，自斯時起，其持有行為始為非法，被告以本案槍枝恐嚇賴博勝、甲男之行為僅有一行為，故被告持槍恐嚇之行為，係一行為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處非法持有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殺傷力之槍枝罪。　　　　
　㈥又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被告未經許可持有本案槍枝，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固應予責難。惟念被告犯後於偵查中、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深表悔意，且持有該槍枝初始之目的係供狩獵，並非意在犯罪，係因上開時、地酒後情緒失控，一時失慮，方持槍用以恐嚇賴博勝及甲男，因而逾越原先持有槍枝「供作生活工具之用」範疇，以致偶然觸法，其違法之時間甚短暫，且扣案本案槍枝其外型簡單、結構簡陋，有本案槍枝照片附卷可參（偵卷第137頁），與一般持槍作案之犯罪人多選定體積較小、攜帶方便之槍械有所不同，其危害性相對較小。此外，甲男於本院審理時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乙男亦稱被告有誠意已到其家中致歉等語（院卷第288-289頁），賴博勝則稱不用調解且經通知未到庭表示意見，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報到單在卷可參（院卷第45-46、261、27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持有本案槍枝期間有其他持為不法使用或造成他人傷亡之情，可徵其對社會治安所生危害仍屬有限，縱科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4項之罪之最低刑度（該罪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00萬元以下罰金），尚嫌過重，容有情輕法重之虞，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尊重其自身之原住民傳統習慣文化，在供作生活工具使用之範圍內妥適使用本案槍枝，竟因與乙男曾有嫌隙，臨時起意向甲男及賴博勝尋釁，並持本案槍枝作為恐嚇渠等之工具，所為實不足取；惟念被告犯後知所悔悟、始終坦承犯行，且已徵得被害人甲男及其父乙男之原諒，酌以被告雖有調解意願，惟被害人賴博勝表示不用調解，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院卷第294頁），暨其前科素行（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長槍1把，乃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鴻達
　　　　　　　　　　　　　　　　　　法　官　邱正裕
　　　　　　　　　　　　　　　　　　法　官　簡廷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儒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2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2項或第4項有關空氣槍之罪，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扣案物 數量 鑑定結果 1 長槍（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支 槍枝總長約119.7公分。認係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之槍枝，由金屬擊發機構、木質槍托及已貫通之金屬槍管組合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口徑0.27吋打釘槍用空包彈（作為發射動力），用以發射彈丸使用，認具殺傷力。 



